评标办法附表
	序号
	评审因素
	评审因素量化指标

	1
	投标报价（60分）
	（1）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2）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60。
有效供应商是指实质上响应招标文件要求并通过实质性审核的所有供应商。

	2
	技术参数（30分）
	本项目技术参数不允许有任何负偏离，任何一项负偏离技术参数项得0分。

	3
	类似业绩（4分）
	每提供1份近三年内同类货物供货项目业绩证明（如中标通知书或项目合同复印件），得2分，最多得4分；未提供或提供不全者不得分。

	
	质保年限（2分）
	承诺质保期不低于招标文件最低要求（1年）得0分；
承诺2年得1分，3年得2分。

	
	标书目录和页码正确（2分）
	投标文件提供清晰、完整的目录索引，且目录标题与正文内容一致、0页码准确对应，得2分；
目录存在少量错误但不影响主要内容查找的，得1分；
未提供目录或目录严重混乱无法定位内容的，不得分。

	
	供货时间（2分）
	供应商承诺的供货及安装期为15天的不得分，供货及安装期在10-15天的得1分；供货及安装期在5-9天的得2分；













[bookmark: _GoBack]技术标准和要求
	中牟县中医院县域紧密型医供体接入郑州市区域处方点评与审方中心服务
满足《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全面推进郑州市区域处方点评与审方中心二期项目的通知》的要求。
实施范围：中牟县中医院下辖5家县域紧密型医供体成员单位



